韶关市住房公积金约定提取业务指南

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约定提取住房公积金业务（以下简称“约定提取”）是指缴存人可通过签订约定提取协议，按约定周期将住房公积金自动划转至本人银行账户。
1、 约定提取业务受理条件 
（一）申请人是我市住房公积金正常缴存人；
（二）申请人是房屋产权人或其配偶；
（三）申请人同意授权韶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查询约定提取业务审核所需相关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房屋交易信息、房屋产权信息、个人住房贷款信息以及个人婚姻信息；
（四）申请人在韶关市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承办银行办理的该套房屋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包括纯公积金贷款、组合贷款）或个人商业住房贷款（已正常还款一期或以上），且该笔住房贷款尚未结清，同时我中心能正常获取该笔住房贷款还款信息；
（五）申请人已办理过该套房屋偿还购房贷款本息提取业务。
二、约定提取时间和额度
（一）约定提取时间
1.申请人可自愿选择按月、按季、按半年、按年约定提取周期。
2.申请人可自愿选择约定提取周期对应月份的固定日（5日、15日、25日）将核定的住房公积金的提取金额自动划转本人银行账户，遇节假日不顺延
（二）约定提取额度
约定提取金额不超过提取当日申请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且该套房累计提取总额不超过购房款总额（以购房发票为准）。
[bookmark: auto_fouce_3]三、约定提取协议签订、变更和解除
（一）签订约定提取协议
[bookmark: auto_fouce_4]申请人提供有效身份证件、结婚证（申请人为产权人配偶时提供）前往我市住房公积金服务窗口签订《韶关市住房公积金约定提取协议》。
[bookmark: _GoBack]如该房屋是首次提取的，还需提供产权属证书（或购房合同）、借款合同、购房发票、银行出具的购房贷款信息。
（二）变更约定提取信息
1.在约定提取存续期内，申请人如需变更划转周期、划转日期或银行账户的，应至少提前于当期划转日3个工作日持有效身份证件和相关变更材料前往市住房公积金服务窗口办理约定提取变更手续。
2.在约定提取存续期内，房屋产权人或婚姻状况等信息发生变更不符合约定提取条件的，申请人应主动至少提前于当期划转日3个工作日持有效身份证件和相关变更材料前往市住房公积金服务窗口办理约定提取变更手续。
因申请人未及时办理约定提取信息变更手续，导致发生非本人意愿约定提取行为的，已提取资金不予退回韶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造成超额度提取或违规提取的，一律按骗提住房公积金行为处理。
（三）解除约定提取协议
1.申请人自愿解除约定提取协议的，持有效身份证件前往我市住房公积金服务窗口解除《韶关市住房公积金约定提取协议》。
2.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约定提取协议自动解除：
（1）约定提取房屋的住房贷款本息全部结清的； 
（2）约定提取房屋的累计提取额度已达到购房发票金额的；
（3）约定提取房屋的产权人发生变更，申请人不再是该套房屋产权人或其配偶的；
（4）申请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冻结的；
（5）申请人住房公积金账户销户或转移至外市的；
（6）申请人贷款逾期等原因造成连续三次划款失败的；
[bookmark: auto_fouce_7]（7）韶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规定的其他情形。
四、其他
[bookmark: auto_fouce_9]（一）因申请人贷款逾期、银行账户信息错误、银行账户状态异常等任何非韶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原因导致划款失败、划款错误的，由申请人自行承担全部责任，待相关问题解决后，顺延至下一周期办理划转。
[bookmark: auto_fouce_10]（二）因韶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业务系统发生故障、银行系统问题或不可抗力等原因导致未能成功划转的，住房公积金中心待相关障碍排除后于合理时间内重新划转。
[bookmark: auto_fouce_12]（三）在约定提取业务存续期间，缴存人不能办理其他住房公积金部分提取业务。
（四）申请人自愿解除约定提取协议的，可按规定申请办理偿还购房贷款本息提取业务；如需再次按规定申请办理约定提取，须间隔不少于3个月。
五、业务咨询电话
市中心：0751-8177061、8177031；
曲江办事处：0751-6670473；
乐昌办事处：0751-5570118；
南雄办事处：0751-3880194；
始兴办事处：0751-3339311；
仁化办事处：0751-6358237；
乳源办事处：0751-5360915、5360917；
翁源办事处：0751-2823639；
新丰办事处：0751-2285983。

        
